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114年度專任行政助理甄選報名表
	姓名
	
	出  生
年月日
	
	照片
(可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提供)

	身分證號
	
	e-mail
	
	

	連絡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	

	通訊處
	
	

	學歷
	畢業學校（並請填明系科組別）：

	工作經歷
	曾服務單位
	職    稱
	起迄
年月
	曾服務單位
	職    稱
	起迄
年月

	
	

	
	
	
	
	
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我們想更瞭解您(此份資料將作為書面審核依據，請務必填寫)
	請詳述具有之相關工作訓練或經驗內容。

	
	

	本人以上所填內容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
應徵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證件 審  查
	繳驗證件：□1.報名表□2.國民身分證□3.最高學歷證件□4.經歷證件□5.切結書
          □6.其他（例如：身心障礙證明等）　　　　　　　

	□列入參加甄選名單 
□不列入參加甄選名單
	審核人員核章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切  結  書
[bookmark: _Hlk142387294]切結人          為擔任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114年度專任行政助理，茲聲明本人無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」第7點、第9點及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29條不得僱用之情事，若有違反，或有不實情事者，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，特立切結書為證。

     此  致
	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　（機關名稱）


	切  結  人
	：
	（簽    章）

	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
	：
	

	地      址
	：
	

	聯 絡 電話
	：
	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 114  　年　　   　月　　　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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